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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吉林省省级储备粮仓储管理办法(试行)》的政策

解读 

  2021 年 9月 3 日，《吉林省省级储备粮仓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吉粮仓

〔2021〕43 号，简称《办法》）印发实施。该《办法》是落实粮食储备体制机

制改革精神的重要举措之一，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省级储备粮仓储管理提供了

遵循和行动指南。 

  一、出台《办法》的背景是什么？ 

  为切实发挥省级储备在加强省政府宏观调控、保护农民利益、维护粮食市
场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，进一步聚焦省级储备安全核心职能，从加强仓储规范

化管理角度，完善省级储备粮安全管理制度，推进省级储备粮承储企业分类管

理，确保省级储备粮食数量真实、质量良好、储存安全、生产安全、管理规

范。根据国家和行业有关技术规范，结合现有粮食仓储管理制度规范，突出省

级储备粮管理特点，进一步厘清各方职责，明确承储企业在仓储方面的技术和

管理要求，强化省级储备粮仓储规范化管理工作。 

  二、《办法》制定的依据是什么？ 

  落实关于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粮食储备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精神，根据

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规定，在《粮油仓储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令
2009 年第 5 号）、《国有粮油仓储物流设施保护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令

2016 年第 40 号）《政府储备粮食仓储管理办法》《吉林省省级储备粮管理办

法》等规章和《粮油储藏技术规范》等技术标准的基础上，结合近年来各地

“一规定两守则”实践和粮食仓储管理发展的新情况，制定《办法》。 

  三、《办法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？ 

  本《办法》共分 5 章，43 条。第一章“总则”。明确了《办法》制订的目

的依据、适用范围和管理原则。第二章“职责分工”。明确了省储备粮公司及

其所属子公司、承储企业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省级储备粮仓储管理中的责

任。提出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应为省级储备

粮管理提供支持和协助。第三章“基本要求”。借鉴省级储备粮代储资格审核

条件，衔接仓储管理制度和标准，结合工作实际，提出省级储备承储企业应具



备的基本要求。第四章“管理规范”。对承储企业开展仓储业务管理过程予以

规范。规定了仓储人员、作业要求、安全管理、规范装粮、标识管理、信息化

建设等要求，对承储企业做到“一符”“三专”“四落实”，以及粮情检查、

虫霉防治、损耗定额及处置等作了规定。鼓励承储企业落实储粮有害生物综合

防治要求，实现绿色储粮。第五章“附则”。对本办法解释权限和实施时间进

行说明。 

  四、《办法》有哪些创新？ 

  一是明确了省级储备粮承储单位“一符”“三专”“四落实”的具体要
求，强化省级储备粮食仓储管理，确保承储安全。二是对现行仓储管理制度标

准中涉及具体操作的有关内容作了展开，便于实践中更好理解和操作，例如储

存年限的起算方法、损耗定额、装粮合理上限等。三是顺应技术发展，提出了

控温储藏、因地制宜配备多参数（多功能）粮情测控技术、储粮有害生物综合

防治等，体现了技术进步和储备安全升级的要求，引领在更高水平上保障省级

储备粮食储存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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